
叙永县中医医院

关于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“公共卫生管理系

统升级改造服务”项目的征求意见公示

各潜在供应商、单位、个人：

叙永县中医医院因现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叙永县中医

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服务，项目预算为 12.70 万元，现就

此事项广泛征求意见。

一、采购人：叙永县中医医院
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叙永县中医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升级改造

服务采购项目

三、采购预算金额：12.70 万元

四、拟推荐供应商：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

五、申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理由陈述：

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发布的《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于

做好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服务器软硬件环境配置的通

知》（国疾控综规财函(2024)71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加快推动国家传

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部署应用，实现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相关数

据自动化交换，提高数据集成、风险识别、智能分析和及时预警能力。

按照省市县卫健局要求，需在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国家传染病智能监

测预警前置软件服务器软硬件环境配置。



为保证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全稳定运行，决定对

我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进行改造升级。因我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是由

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，该系统由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开

发，享有该软件的发表权、使用许可权、修改权等权利。且我院公共

卫生管理软件在前期部署实施过程中，按照本院实际流程和需求，进

行了个性化的功能开发、服务配置、接口开发对接等，与本院核心业

务系统进行了深度集成，只有原公司团队人员对整个部署过程较为清

楚，在出现问题时方能及时解决，将影响范围降到最小。现医院新增

和国家前置软件数据治理和对接工作，该功能是在之前系统基础上进

行定制化需求服务，若其它公司接手，在对该软件数据库设计、源代

码、二次开发不熟悉的情况下，不能解决软件服务要求，不能保证软

件的正常运行以及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不仅会出现推诿扯皮现象，

还会给医院工作带来困扰，增加较多的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以及经济

损失。

综上所述，为保证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功能的正

常使用，我院拟向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升级

改造服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：“符合

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，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：

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…”之规定，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

供应商具有唯一性，故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实施采购。

拟定供应商：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



供应商地址：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泽路 300 号 8

栋 1单元 3楼 301 号

各潜在供应商、单位、个人对公示内容及论证意见有异议的，应

于公示发布之日起 3 日内（2024 年 6 月 21 日 9:00 至 2024 年 6月 23

日 18:00），以书面形式（包括异议具体内容、事实、供应商名称及

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）将异议情况反馈至采购单位和财政部门。

采购单位：叙永县中医医院

采购单位地址：叙永县环城大道菱角塘

采购单位联系人：傅女士

联系电话：0830-6650862

邮编：646400

叙永县中医医院

2024 年 6月 21 日



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

采购单位 叙永县中医医院

项目名称 叙永县中医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服务采购项目

项目背景

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发布的《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

于做好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服务器软硬件环境配置的

通知》（国疾控综规财函(2024)71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加快推动国家

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部署应用，实现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相

关数据自动化交换，提高数据集成、风险识别、智能分析和及时预

警能力。按照省市县卫健局要求，需在 6月 30 日之前完成国家传染

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服务器软硬件环境配置。

拟定供应商：成都易欧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泽路 300 号 8 栋 1

单元 3楼 30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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